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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上市決策 

HKEX-LD101-2016（2016年 4月刊發） 

摘要 

涉及人士 公司 A至公司 C─於 2015年遭聯交所退回申請的主板及創業板

上市申請人 

事宜 就聯交所為何退回若干上市申請提供指引 

《上市規則》 《主板規則》第 9.03(3)條 

《創業板規則》第 12.09及 12.14條 

相關刊物 HKEX-LD84-2014及 HKEX-LD91-2015 

議決 聯交所退回申請。 

目的 

1. 本上市決策的附錄列出聯交所於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退回若干上市申請的

原因。這段期間之前退回上市申請的原因，則請參閱上述「相關刊物」所載的上市決

策。

適用的《上市規則》、規例及原則 

2. 《主板規則》第9.03(3)條（《創業板規則》第12.09(1)條）規定申請人必須呈交上市

申請表格、申請版本及《主板規則》第9.10A(1)條（《創業板規則》第12.22及12.23

條）規定的所有其他相關文件，而該等文件的資料必須大致完備，惟性質上只可在較

後日期落實及收載的資料除外。

3. 如聯交所釐定有關資料並非大致完備，聯交所不會繼續審閱任何有關申請文件。所有

提交予聯交所的文件（包括A1表格或適用於創業板的5A表格），除留一套作聯交所

記錄用外，將全部退回保薦人（《創業板規則》第12.09(2)條）。

**** 

[ 於2024年1月精簡並整合於新上市申請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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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退回的個案 

公司 退回原因 

公司 A 

 

（主板申請

人） 

 
 
 
 

公司 A提供財務服務。 

 

申請遭退回是由於遺漏關連人士擔保貸款的重要資料： 

 

公司 A在申請版本中披露，本身及其關聯方均無於營業紀錄期間就給予獨立

客戶的貸款提供任何擔保。 

 

接獲聯交所的意見後，公司 A修改其上市文件擬稿，披露關連人士於營業紀

錄期間向獨立客戶提供貸款擔保，有關貸款佔期內授出貸款總額的 3.5%至

11.1%。 

 

聯交所認為關連人士一般可嚴重影響申請人的管理層或申請人的決策，故牽

涉關連人士交易應接受更嚴格監察。重要資料不一定涉及龐大金額。 

 

另外聯交所亦連帶關注公司 A 的企業管治措施是否行之有效，因為公司 A

並無與關連人士訂立擔保協議，但與非關連人士卻訂有相關協議。有關由關

連人士提供擔保的適用條款及條件，包括如何在沒有協議的情況下執行擔保

協議等資料均欠奉。此外，對於上市後擔保貸款會否繼續及會否構成關連交

易亦無資料交代。 

 

公司 B 

 

（創業板申請

人） 

 
 
 
 

公司 B提供會議服務。 

 

申請遭退回是由於申請版本遺漏以下有關公司 B 一名董事（兼為主席及控

股股東）（「董事 A」）的重要資料： 

 

(i) 法院對董事 A為執行董事兼少數股東的一家公司發出強制清盤令；及 

 

(ii) 兩家香港上市公司於董事 A出任該等公司董事期間違反《上市規則》

的情況。 

 

聯交所認為所遺漏的資料屬重要，因為它可協助聯交所及有意投資者評估董

事 A的誠信、品格及能力。 

 

公司 C 

 

（創業板申請

人） 

 
 

公司 C從事飲食業務。 

 

申請遭退回是由於公司 C 未有按照《創業板規則》第 12.22(14b)條的要

求，根據其 5A 表格上所述的上市建議時間表，於提交 5A 表格時提供涵蓋

截至[T+1年度]止期間的溢利預測備忘錄。 

 

《創業板規則》第 12.22(14b)條規定，如申請版本沒有載有溢利預測，申請

人須提交溢利預測的備忘錄及現金流量預測的備忘錄的定稿或接近定稿的版

本；溢利預測的備忘錄所涵蓋的期間，應直至上市後緊接的財政年度完結日

止，而現金流量預測的備忘錄所涵蓋的期間，則為上市文件預計刊發日期起

計至少 12個月。公司 C的溢利預測備忘錄只涵蓋至[T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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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退回的個案 

公司 退回原因 

2014 年其中一宗個案亦因同一原因遭退回。詳情見 HKEX-LD91-2015 公司

K。 

 

 




